
— 1 —

附件 1

2024 年度大鹏新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
对象认定程序

一、单位

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（含居民委员会、住宅

区、学校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、医院、酒店、公园景区、

商务写字楼、大型商超、集贸市场、产业园区、餐饮场所、交通

场站、建设工程施工工地等其他重点场所）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

管理人进行激励。

（一）居民委员会

▲在 2024 年度垃圾分类工作中成效显著且得到区城管部门认

可的社区，其所辖范围内的居民委员会直接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（二）住宅区（住宅小区和城中村）

住宅区名额按辖区住宅区数量的 15%确定，新区名额限定为

20 个。

申请的住宅区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90%以上（调查样本应达

到实际入住户数的 15%）。

2.住宅区 2024 年入户宣传覆盖率达到 95%。

3.住宅区厨余垃圾分出量达到 0.1kg/人/天，可回收物和专

项垃圾暂存点管理规范，统计周期为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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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住宅区所有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投放点均具备视频监控和

AI 识别功能，且接入区级平台。

5.2024 年市、区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住宅区均

已限期完成整改，且未被纳入市级主管部门“回头看”检查通报

名单。

6.2024 年住宅区未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案件。

7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指

引，对住宅区开展现场检查评价，检查得分达到 90 分。

（三）学校

申请的学校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90%以上（调查样本应达到

在校师生人数的 15%）。

2.2024 年市、区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学校均已

限期完成整改，且未被纳入市级主管部门“回头看”检查通报名

单。

3.2024 年学校未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案件。

4.2024 年幼儿园和小学开展垃圾分类的学习园地，并定期

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教学实践活动（假期除外）；中学开展和

参与垃圾分类相关活动达 6 场；高校积极参与“绿色毕业季”活

动，并日常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减量、绿色低碳生活实践。

5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指

引，对学校开展现场检查评价，检查得分达到 90 分。



— 3 —

▲2024 年学校积极参与区级及以上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并获

奖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（四）其他重点场所

具体包括：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、医院、酒店、公园景区、

商务写字楼、大型商超、集贸市场、产业园区、餐饮场所、交通

场站、建设工程施工工地等。

申请的场所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场所在本行业范围内落实垃圾分类工作成效突出，且区或

街道主管部门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指引，对场所开

展现场检查评价,检查得分达到 90 分。

2.2024 年市、区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场所均已

限期完成整改，且未被纳入市级主管部门“回头看”检查通报名

单。

3.2024 年场所未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案件。

▲2023 年以来在节水节能、绿色低碳、无废酒店等与垃圾

分类相关的领域获得区级及以上激励或荣誉称号的，可直接认定

为激励对象。

二、个人

对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个人（含社区工作

者、教师、志愿者、物业管理人员、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员）进行

激励，原则上新区限定名额为 10 个。

（一）社区工作者

申请的社区工作者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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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所在社区在 2024 年度垃圾分类工作中成效良好且得到区

城管部门认可，每个社区工作站仅认定一名工作者。

2.在所在社区工作站工作时间不少于 2 年。

3.2024 年在该社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督导、入户宣传、科

普宣传等垃圾分类相关工作且表现突出。

（二）教师

申请的教师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教师所在学校应同时参与 2024 年度激励对象申请，每个

学校仅认定一名教师（不含直接认定）。

2.教师在 2024 年校内外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相关授课培

训且表现突出。

▲2024 年教师积极参与或指导学生参与区级及以上垃圾分

类主题活动并获奖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（三）志愿者

申请的志愿者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在“志愿深圳”等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正式注册 6 个月以

上。

2.志愿者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，全年志愿服

务时间不少于 200 小时且表现突出。

▲2024 年志愿者获得市、区垃圾分类“蒲公英之星”志愿

者称号，或区级及以上垃圾分类相关评比获奖者，可直接认定为

激励对象。

（四）物业管理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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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的物业管理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管理服务对象应同时参与 2024 年度激励对象申请，每个

物业项目仅认定一名物业管理人员。

2.在所服务的物业项目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、管理等相关

工作不少于 2 年且表现突出。

3.2024 年市、区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管理服务

对象均已限期完成整改，且未被纳入市级主管部门“回头看”检

查通报名单。

4.2024 年管理服务对象未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案

件。

5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指

引，对物业管理服务对象开展现场检查评价，检查得分达到 90

分。

（五）学生

申请的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学生在 2024 年参与垃圾分类督导、入户宣传、科普宣传

等志愿服务活动达到 6 次。

2.学生在校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且表现突出，每个学校认

定人数不超过 5 名（不含直接认定）。

▲2024 年学生积极参与区级及以上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并获

奖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（六）其他相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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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的其他相关人员为街道工作人员、除居民委员会和住宅

区以外的其他场所相关工作人员。

1.街道工作人员。申请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1）每个街道认定工作人员不超过 3 名（不含直接认定）。

（2）在所在街道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、教育、培训、管

理、督导等工作时间不少于 2 年且表现突出。

▲所在街道有 2 个及以上社区在 2024 年度垃圾分类工作中

成效显著且得到区城管部门认可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2.除居民委员会和住宅区以外的其他场所相关工作人员（不

含物业管理人员）。申请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1）所工作的场所应同时参与 2024 年度激励对象申请，每

个场所仅认定一名工作人员。

（2）在现有场所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、教育、培训、管

理、督导等工作时间不少于 2 年且表现突出。


